
执行申请书

申请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电话：010-82253558
被申请执行人：中科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1号楼22层2204
法定代表人：卢建刚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金融中心（FFC）48层
联系人：郭董裔
联系电话：13331172866

案由：服务合同纠纷
请求事项：
1.请求法院执行被申请人评估服务费人民币300000元，并给付自2018年1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收）；
2.请求法院执行被申请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利息。
上述暂合计300000元。
事实与理由：
[bookmark: _GoBack]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已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京0106民初29103号民事调解书。现在该调解书已经生效。根据该调解书，被申请人应于2018年1月16日前给付申请人评估服务费人民币300000元。如被申请人逾期支付前述款项，还应按照日万分之三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被申请执行人至今尚未履行上述义务。为此，请求依法强制执行上述款项并加倍执行上述款项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此致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